
附件1：

武生院第十五届秋季运动会组委会名单

主 任 委 员：李友清  赵正洲 

副主任委员：李斌成  孔德文  侯祖飞  洪华珠  邱建洲  

            朱祖襄  董妍玲  李  毅  王海棠

委      员：方原英  毕渝兰  杨一丰  许宝群  马玉芳

            黄利平  彭  军  谭学锋  张重阳  王  龙

            张  琴  吕  鹏  柳华清  洪  斌  张德珺
            张敏芳  罗  全  李昌龙  卢  旻  郑  泽

            邵国超  周  罗

            校学生会主席    校学生会体育部长

秘  书  长：朱祖襄（兼）

副 秘 书 长：谭学锋（兼） 柳华清（兼）

附件2：

武生院第十五届秋季运动会规程

一、主办单位

武汉生物工程学院

二、承办单位

校体委、体育系

三、比赛时间及地点

（一）时间：2016年11月11日（第十一周 周五），遇雨顺延；

（二）地点：东区体育场。

四、参赛单位及分组

（一）参赛单位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药学院、管理学院、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建筑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食品工程系、计算机与信息工程系、园林系、艺术系、化学与环境工程系、体育系（计成绩不计名次）。
分组
    学生男子组

    学生女子组

五、竞赛项目

（一）田径项目

学生男子组：

100米、400米、800米、1500米、4×400米接力、4×100米接力、跳高、跳远、铅球。

学生女子组：

100米、400米、800米、1500米、4×100米接力、跳高、跳远、铅球。

（二）田径趣味项目

1.协力拔河：每院（系）20名队员，其中学生男女各10人。比赛先分组循环，一局定胜负，赢队记3分，平局各记1分，小组第一名进入决赛（如有积分相同，加赛一局）。前4名决赛采用附加赛决出名次，每场比赛三局定胜负。比赛地点：东区田径场。

2.30米袋鼠跳接力：每院（系）20名队员（学生，10男10女）参加比赛。比赛规则：各队分为男、女2个小队，相向间隔30米各排成一纵队。比赛开始前，每组男队的第一名队员将双腿套入布袋，双手提布袋口上沿，听裁判员发令后向女队方向跳跃，中途布袋不得低于膝关节，至女队时脱去布袋，换由一名女队队员（套袋）接力向男队方向跳跃，如此循环直至最后一名队员。比赛过程中，如有摔倒必须原地自行爬起，布袋如有滑落必须重新套袋后方可继续比赛。从开始脱下布袋交接，至下一名队员的布袋完全套好前，整个交接过程必须在标致线以外进行，不能越线。以各队总耗时计算成绩，用时少者名次列前。比赛地点：东区田径场。

3.十人十一足竞跑：各院（系）10名队员（男、女学生各5名）参加比赛。裁判员发令后，每组以十一条腿向前跑，如中途松开应系好再前进，如中途有人摔倒，应立即停下来，等重新准备好后再前进。比赛设定在新区足球场内，每组两队同时进行，比赛距离为30米，以各队耗时计算成绩，用时少者名次列前。比赛地点：东区田径场。

4.30米迎面接力：每院（系）20名队员（10男10女）。比赛采用预决赛办法进行，各队分成两组，相距30米，面对面成纵队站立，一组排头持棒站在起跑线（限制线）后。裁判发令后，排头迅速起跑，将棒交给本队另一组排头，交棒时不得在限制线内，棒必须交到手中，不得抛接，掉棒由本人拾起，交棒后站到排尾，依次进行，每人限跑一次，以各队总耗时计算成绩，用时少者名次列前。比赛地点：东区篮球场。

六、运动员资格

本次运动会参赛对象仅限学生。凡我校在籍学生，身体健康者（报名参赛学生需持校医院健康证明，并购买相关保险）均可报名。

七、报名办法及要求

（一）每单位限报领队1名，教练员2名。

（二）田径竞赛项目各单位运动员分别限报4人，每人限报2项（除接力和趣味项目），趣味项目各单位限报1个队。

（三）各单位须在体育系网站下载报名表并按范例要求认真填写（A4纸型，两份加盖公章），连同电子版于2016年10月27日（周四）下午16：00前送交体育系谭军辉老师（报名表以院、系代表队为单位组织填报，不得请人转交，以便当时检查是否有误）。联系人：谭军辉，联系方式：13437291216，E-mail：28354828@qq.com，逾期不交表示自动放弃。

（五）报名表一经送交，不得补报或更改，运动员因故不能参加比赛者，一律以弃权处理。

八、竞赛办法

（一）比赛采用中国田径协会审定的最新《田径竞赛规则》。

（二）800M采用分组不分道进行比赛。

（三）运动员必须佩带号码布（由组委会统一编号），学生运动员必须携带学生证参赛。

九、录取名次和奖励办法

（一）竞赛单项录取前八名，不足8人减一名次录取，予以奖励，按9、7、6、5、4、3、2、1计分；竞赛接力项目录取前八名，不足8队减一名次录取，对前三名予以奖励，双倍计分（18、14、12分，依此类推）。破校记录者加9分（多人打破同一项记录均加分，一人多次打破同一项目记录只计一次加分）。

（二）竞赛团体：各单位运动员得分之和排列总分，得分多者列前。如遇积分相等，以破记录多者名次列前，若再相等，以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以此类推。设学生男子团体、女子团体、学生团体总分奖；对学生男子团体、学生女子团体、学生团体总分前六名颁发奖牌。

（三）所有趣味项目的前三名按9、7、6计分，计入团体总分。

（四）“最佳组织奖”设3个名额。

十、大会裁判工作

由体育系全体教职工和其他院（系）部分教师、学生承担。

十一、违规处罚

凡违反参赛资格者，取消其个人或团队的比赛资格，该运动员参加的比赛项目成绩无效，并通报批评。
    十二、未尽事宜，另行通知。本规程解释权属大会组委会。

附件3：

武生院第十五届秋季运动会办事机构及职责

一、仲裁委员会

孔德文  朱祖襄  董妍玲  杨一丰  王  龙  卢  旻

二、秘书处 

秘 书 长：朱祖襄

副秘书长：谭学锋  柳华清

成    员：罗安邦  汪  芳  郭  梦及六名学生

职    责：负责运动会的整体筹划、经费预算；相关文件的起草、报批、实施；开幕式议程策划、秩序册制作；开幕式领导及嘉宾座位安排；起草领导致词（开幕词）；调配使用车辆；运动会的指挥、协调。

三、竞赛组   

组    长：柳华清    

副 组 长：谭军辉  

组    员：刘文波  李  屹  王学军  李鹏根  张传勇   

职    责：负责运动会开幕式策划、训练及指挥与协调；入场式的组织；全部比赛项目的指挥与管理；各办事机构之间的协调。

四、宣传组  

组    长：张重阳

组    员：任丽琼及广播台播音员八名、编辑记者六名

职    责：

1．运动会前期及期间校园、主会场宣传氛围的策划和实施；摄影、摄像；竞赛的广播宣传报道等（由宣传部负责）；

2．组织各院（系）分团委制作以“阳光体育、快乐体育”为主题的宣传板。

五、财务组  

组    长：方原英

组    员：杨  磊等

职    责：负责运动会经费筹措使用。

六、后勤保障组   

组    长：许宝群

副 组 长：陶足云

职    责：负责场地卫生、音响工作。

七、医务组  

组    长：徐华春

组    员：医务工作人员 

职    责：负责赛前运动员体检及比赛期间的医务工作。比赛期间派医护人员3名到运动场值班。

八、安全保卫组    

组    长：吕  鹏  

副 组 长：陶  栋

组    员：黄秋收  周俊杰  周志祥等 

职    责：负责比赛期间体育场内外的安全工作；维护交通秩序及车辆的停放管理；重点保证起点、终点、投掷区的安全和秩序等。

九、物品采购组   

组    长：彭  军

组    员：罗安邦及采购中心工作人员一名

职    责：负责运动会所需奖品、奖牌等物资的采购。

十、场地器材组  

组    长：谭军辉（兼）

组    员：张梁、龚万兵及学生3人

职    责：负责运动会比赛用的所有器材的核定、清理、购买及比赛期间器材的发放与回收；准备参赛单位的引导牌、鲜花、红旗；制作场地示意图。

十一、奖品组

组    长：罗安邦

组    员：肖  傲及书法协会学生2名

职    责：制作运动会各项目奖牌、证书和奖品发放表格；证书印刷和打印；做好锦旗、奖牌、证书、奖品的发放记录；会后按照各代表队清理证书、奖牌及奖品，并通知各代表队领取。

十二、裁判组

总裁判长：柳华清

副总裁判长：谭军辉

径赛裁判长：刘文波

田赛裁判长：张传勇

群体项目主裁判：罗安邦

具体裁判员由赛事主委会制定。

附件4：

武生院第十五届秋季运动会筹备工作安排表

	项  目
	承办单位
	责任人
	完成日期

	国旗队
	学生处
	刘宇
	11月9日之前

	裁判员培训
	体育系
	谭军辉、张传勇
	11月6日之前

	红旗队
	体育系
	卢旻
	11月7日之前

	引导员
	校团委
	杨子威
	11月7日之前

	奖品、证书购买
	采购中心

体育系
	彭军、罗安邦
	11月2日之前

	主会场音响布置
	后勤集团
	苏晓聪
	11月10日之前

	比赛器材准备
	体育系
	谭军辉
	11月4日之前

	校内主会场宣传策划

及实施
	宣传部
	张重阳
	11月7日之前

	秩序册印刷
	印刷厂

体育系
	陶幼群、郭梦
	11月4日之前

	开（闭）幕式会务
	校办

体育系
	谭学锋、柳华清
	11月10日前


附件5：

武生院第十五届秋季运动会开幕式流程

一、校领导宣布武汉生物工程学院第十五届秋季运动会开幕式开始。

二、集结准备

集结开始，奏运动员进行曲，国旗队、红旗队、裁判员及各运动队直接在田径场集结。

1．为了保证开幕式准时开始，引导员必须在7:40前在指定区域集结完毕；

2．国旗队、红旗队、裁判员代表队、运动员代表队依次在        7：50前在东区田径场列队集结完毕（具体排列顺序详见秩序册）。

3．各代表队列队要求：各系代表队组成一队方阵，人数控制在80—100人之间；要求“三统一”，即统一规格的队旗、统一规格的引导牌、统一服装；

4．国旗队入场要求：按升国旗仪式规格进行；

三、开幕式开始（时间：8:00—8:30）

1.升国旗，奏国歌；

2.运动员代表宣誓；

3.裁判员代表宣誓；

4.校领导致辞，宣布秋季运动会正式开幕

（注：闭幕式流程见秩序册）

附件6：
武生院第十五届秋季运动会“最佳组织奖”评分表
	序号
	评分标准
	评分
	备注

	1
	认真执行本届运动会的各项规定，部门领导重视。（20分）
	
	

	2
	积极参加各项竞赛，准备工作充分，报名及时并符合报名程序。（15分）
	
	

	3
	赛前认真组织训练，并通过各种形式选拔组队参赛。（15分）
	
	

	4
	组织学生有序观看比赛，为所有运动员加油助威，各项组织工作有人负责落实，增添运动会氛围。教师参赛率高（30分）
	
	

	5
	遵守社会公德，遵守竞赛规则，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爱护公物，注重形象，展示风范。（20分）
	
	


注：“最佳组织奖”评选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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